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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 
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受理通知书 
本局于
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申请及相关材料，登记编号为：
（
）
根据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、《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》、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《集体合同规定》，我局将依法对你单位的集体协商争议进行协调处理，你单位的集体协商争议双方应积极配合我局协调工作的开展。
同时，我局郑重提示：争议处理期间，企业一方要充分履行社会责任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，企业职工一方要积极引导职工理性维权，切实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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